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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家安全條例草案》的初步意見書

檢 控 時 限

此《 國 家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》所 訂 立 的 條 文 和 所 載 的 罪 行 保 障 ㆗ 華 ㆟

民 共 和 國 ㆗ 央 政 府 的 統 治 和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。 但 憲 法 ㆖ 給 予 改 變 此 制

度 的 權 力 ， 此 制 度 可 於 不 同 的 時 候 因 應 現 實 的 情 況 而 改 變 。 條 例 草

案 內 所 載 的 均 是 政 治 罪 行 ， 而 非 保 障 市 民 的 ㆟ 生 安 全 。 政 府 建 議 取

消 檢 控 罪 行 的 時 限 ， 即 政 府 可 於 任 何 時 候 選 擇 性 使 用 檢 控 的 權 力 ，

例 如 煽 動 叛 亂 罪 禁 止 市 民 煽 惑 他 ㆟ 犯 叛 國 、 顛 覆 或 分 裂 國 家 罪 行 或

煽 惑 他 ㆟ 進 行 嚴 重 危 害 ㆗ 華 ㆟ 民 共 和 國 的 穩 定 的 公 眾 暴 亂 。 有 ㆟ 可

能 提 出 以 武 力 廢 止 ㆗ 華 ㆟ 民 共 和 國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而 無 確 實 行 動 ， 基

於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， 律 政 司 必 須 作 出 即 時 檢 控 ， 無 限 期 的 檢 控 時 限 根

本 沒 有 實 際 必 要 。 此 無 限 期 的 檢 控 時 限 給 予 政 府 無 限 期 的 選 擇 性 檢

控 空 間 。

顛 覆 罪

顛 覆 罪 禁 止 市 民 使 用「 戰 爭 」或「 嚴 重 犯 罪 手 段 」廢 止《 ㆗ 華 ㆟

民 共 和 國 憲 法 》所 確 立 的 根 本 制 度、推 翻 或 恐 嚇 ㆗ 央 ㆟ 民 政 府，「 嚴

重 犯 罪 手 段 」 包 括 導 致 對 財 產 的 嚴 重 破 壞 。 香 港 近 幾 個 月 內 因 肺 炎

肆 虐 ， 市 民 陷 入 恐 慌 之 ㆗ ， 今 年 ㆕ 月 ㆒ 日 ㆒ 名 十 多 歲 的 青 年 應 愚 ㆟

節 於 互 聯 網 ㆖ 發 放 香 港 將 成 為 疫 埠 的 謠 言 ， 市 民 因 恐 懼 香 港 將 缺 乏

物 資 而 到 超 級 市 場 搶 購 物 資 ， 香 港 市 民 曾 ㆒ 度 產 生 短 暫 恐 慌 和 混

亂 。 如 此 搶 購 物 資 的 恐 慌 失 去 控 制 而 有 ㆟ 以 非 法 手 段 進 行 搶 略 ， 則

政 府 可 於 《 國 家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》 立 法 後 ， 對 此 青 年 的 惡 作 劇 行 為 可

控 以 顛 覆 罪 而 判 處 以 七 年 以 ㆖ 監 禁 ， 或 最 高 的 終 身 監 禁 。 本 ㆟ 認 為

這 是 非 常 不 合 理 的 刑 罰 ﹐ 並 建 議 政 府 訂 立 顛 覆 罪 時 ， 必 須 限 制 於 檢

控 時 證 明 被 告 ㆟ 的 意 圖 ， 以 分 界 顛 覆 和 ㆒ 般 沒 有 顛 覆 意 圖 的 刑 事 破

壞 。

以 ㆖ 為 本 ㆟ 就 政 府 就《 國 家 安 全 條 例 草 案 》立 法 的 ㆒ 些 建 議。此

條 例 草 案 的 內 容 均 屬 ㆒ 些 敏 感 的 政 治 罪 行 ， 對 香 港 市 民 的 言 論 自 由

存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， 有 見 此 立 法 會 收 集 公 眾 的 會 議 市 民 反 應 踴 躍 ， 本

㆟ 建 議 政 府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公 眾 資 訊 和 意 見 收 集 ， 或 於 香 港 在 非 典 型

肺 炎 疫 症 過 後 ， 市 民 和 社 會 更 有 動 力 處 理 政 治 問 題 時 再 舉 行 類 似 會

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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